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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性公積金改革

周可喬女士

周女士：

《 202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本部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，以就其法律及草擬事宜向

議員提供意見。為利便議員審議條例草案，謹請閣下澄清以下

事項。

條例草案的擬議生效日期 (條例草案第 1 條 ) 

2. 本部察悉，條例草案第 1(3)(a) 1 及 (b) 2 條如獲通過，當
中的擬議條文將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"局長 ")以憲報公告
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謹請告知議員，條例草案第 1(3)(a)及 (b)條

1 該等條文為擬議第 14、 15(2)、 16 至 18、 20、 21、 23、 25、 40、 45、
48(但限於該條關乎擬議附表 17 的範圍內 )、 52、 55、 57(1)及 (2)、 59
至 61、 63、 64、 66、 67、 70 至 73、 77、 78、 80、 83、 87(2)、 88(2)及
(3)、92、94、96、100、101(2)、 (3)、 (4)、 (6)、 (7)、 (9)至 (11)、 (13)、
(14)、 (17)及 (20)及 102 條。

2 該等條文為擬議新訂第 19(但限於該條關乎擬議第 19S 條的範圍內 )、
79、 84、 91、 93、 99 及 105 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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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擬議條文的擬議生效安排為何，以及作出該等擬議安排的

理由為何。  
 
局長指明的職能 (擬議第 19I 條及擬議附表 12) 
 
3.  根據擬議第 19I(1)條，局長獲賦權藉於憲報刊登的公
告，指定一個由指明實體管理和營運的電子系統 ("指定系統 ")，
以提供服務及設施，利便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"強積金計劃 ")的
核准受託人執行他們的計劃管理職能，以及執行擬議附表 12
指明的任何其他職能。然而，本部察悉，擬議附表 12 並未有
指明任何這類其他職能。請舉例說明局長會在擬議附表 12 指
明甚麼其他職能，以及闡述在指明 "任何其他職能 "時會基於甚
麼考慮/因素。  
 
暫停指定系統運作或供人使用 (擬議第 19J 條 ) 
 
4.  根據擬議第 19J(1)條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"積金
局 ")將會獲賦權，如合理地認為有必要，可向指定系統的系統
營運者發出指示，要求暫停指定系統運作或供人使用。請解釋

在甚麼情況下，積金局會行使權力作出有關的指示，以及積金

局在作出相關指示時應基於甚麼考慮/因素。  
 
運作守則 (擬議第 19K 條 ) 
 
5.  擬議第 19K(2)條旨在對系統營運者施加若干責任，包
括須確保備有由系統營運者制訂並經積金局審批的守則，用以

規管指定系統的管理及運作 ("運作守則 ")，以及確保指定系統
以安全及有效率的方式管理和運作。擬議第 19K(3)條進一步訂
明，在斷定指定系統是否以安全的方式管理和運作時，須尤其

顧及若干指明事項及事宜，例如對接觸該系統的管制，以及資

料保護及安全。本部亦察悉，根據擬議第 19K(5)條，運作守則
並非附屬法例。就此，謹請閣下：  
 
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會採取甚麼安全或其他措施，保護指
定系統所處理或儲存於該系統的資料 (例如強積金計
劃成員的個人資料 )，以免有關資料被人以不法方式
取覽；  

 
(b) 解釋有何理據，訂明運作守則並非附屬法例 (並因此無

須經立法會審議 )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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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澄清公眾是否可在互聯網索閱運作守則。若否，請澄

清公眾及 /或強積金計劃成員能否及如何知悉運作守

則的內容。  
 
強制使用指定系統運作或供人使用 (擬議第 19M 及 19N 條 ) 
 
6.  擬議第 19M 及 19N 條旨在訂定核准受託人強制使用
指定系統，以及賦權局長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，指明某既有強

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須在何日期起使用指定系統以執行其

計劃管理職能。然而，條例草案似乎沒有指明，核准受託人若

未能遵循上述規定會有何法律後果。謹請澄清，核准受託人若

未能遵循強制使用指定系統的規定，是否會有任何法律後果。 
 
有關提供資料的規定 (擬議第 19R 條 ) 
 
7.  根據擬議第 19R(1)條，系統營運者將獲賦權要求強積
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提供任何該系統營運者為執行其職能而

合理地需要的資料。核准受託人必須遵循上述規定。然而，條

例草案似乎沒有指明，核准受託人若未能遵循規定會有何法律

後果。謹請澄清，核准受託人若未能遵循規定，是否會有任何

法律後果。  
 
披露資料 (擬議第 41A 及 41B 條 ) 
 
8.  現時第 485 章第 41(1)條訂明，凡任何人在執行第 485
章所賦予或委予或根據第 485章獲賦予或委予的職能時取得資
料 ("相關資料 ")，該人不得向其他人披露相關資料 ("指明規
定 ")。第 41(2)條亦訂定指明規定的若干例外情況。  
 
9.  擬議第 41A 及 41B條旨在就指明規定訂定更多例外情
況，當中關乎系統營運者向強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披露相關

資料，以及積金局以外的人披露相關資料。由於披露相關資料

或會涉及個人資料 (包括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個人資料 )，謹請
澄清：  
 

(a) 在根據擬議第 41A 及 41B 條披露任何相關資料之前，
是否應遵循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(第 486 章 )所訂的
資料保障原則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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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如就上文 (a)項問題回答是，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，確
保披露相關資料時會遵循資料保障原則，特別是積金

局以外的人根據擬議第 41B 條披露資料。  
 
10.  祈請閣下盡快 (最好於 2021年 7月 30日 或之前 )以中、
英文作覆。  
 
 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 
 
 
 

(崔浩然 ) 
 
 
 
副本致：  律政司  
  (經辦人︰署理高級政府律師蔡天佑先生 ) 
  (電郵︰michaelchoi@doj.gov.hk) 
  法律顧問  
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
  法案委員會秘書  
 
 
2021 年 7 月 21 日  

 


